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27号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当事人：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01053734526；                                  
住所（住址）：河北省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东道80号；                                               
[bookmark: OLE_LINK163][bookmark: OLE_LINK162]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武海峰；                                        
身份证号码：12010619**********。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本案来源于消费者投诉举报以及部门移送。2025年8月21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据消费者的《投诉单》《举报单》、洛阳市涧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函》及相关的证据资料对当事人的住所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东道80号进行了现场检查。经现场核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资料所登记内容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无异议。经查，当事人在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依据执行标准：GB4715-2005在该处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工作电压：总线24V，监视电流≤0.3mA，报警电流≤1.0mA，软件版本号：V1.0，执行标准：GB4715-2005，产品编号：10106650，产地：河北省秦皇岛开发区长江东道80号），并销售该款产品。当事人所生产、销售的该款产品标识所标注的执行标准：GB4715-2005已经于2025年5月1日废止，并由执行标准：GB4715-2024替代，该款产品不符合GB4715-2024点型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规定。当事人所生产的该款产品已全部售出，无库存。当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秦市监责改〔2025〕综39号），责令当事人立即予以改正。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5年8月21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在2025年5月6日至8月14日期间，当事人按照执行标准：GB4715-2005分别于：1、2025年5月6日依据订单号：XPSZ25040321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2400个；2、2025年5月16日依据订单号：670517	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5024个；3、2025年6月2日依据订单号：673130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7672个；4、2025年6月6日依据订单号：676034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160个；5、2025年7月1日依据订单号：682222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160个；6、2025年7月16日依据订单号：687297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5973个；7、2025年8月2日依据订单号：689911生产“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产品编号：10106650）数量：160个；生产该款产品数量合计：21549个。
在2025年5月6日至8月14日期间，当事人依据与客户签订的订单销售该款产品数量合计：21665个，销售价格在16-23元/个之间价格不等。截至2025年8月21日被查，当事人在上述期间内，按照已经废止的执行标准：GB4715-2005生产该款“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数量21549个，销售数量21665个，差额数量116个为当事人于2025年4月份生产该款产品的部分库存。当事人所生产的该款产品已经全部售出，无库存。经计算，当事人违法生产、销售该款产品的货值金额：419761元，违法所得：117533.2元。2025年10月28日，当事人对其已售出的该款“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执行标准：GB4715-2005）开展了产品召回工作。2026年1月20日，本局向当事人下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秦市监强制〔2026〕4号），对当事人召回的30个该款产品实施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施期限为三十日。2026年2月13日，本局向当事人下达了《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秦市监延强〔2026〕2号），将扣押当事人上述产品的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延长三十日。当事人未能全部追回已售出的该款产品。
2025年12月16日，本局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复查。当事人已停止了按照执行标准：GB4715-2005生产、销售“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的行为，该款产品已处于停产状态。当事人目前生产、销售的产品为：“JTY-GD-G7T（主型）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执行标准：GB4715-2024）、“JTY-GD-G7X（主型）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执行标准：GB4715-2024），并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7月3日取得了上述两款产品的《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25081801001304、证书编号：2025081801002664）。当事人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了改正。当事人提供了该款产品的生产记录、销售记录、销售合同、收货回执单等相关证明资料。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原法定代表人及现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当事人登记信息变更记录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等相关事项。
2.当事人为被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二份、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受托人身份信息以及当事人授权委托的真实性以及委托权限等相关事项。
3.消费者《投诉单》（编号：21130300002025071111239824）、《举报单》（编号：21130300002025071111239867）、洛阳市涧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函》（洛涧市监案移〔2025〕15号）打印件各一份，证明了案件线索来源等相关事项。
4.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查询结果截图打印件二份，证明了涉案产品所执行的国家标准：GB4715-2005已经于2025年5月1日废止，并由GB4715-2024替代的相关事项。
5.对当事人现场检查笔录二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六份、对当事人被委托人作询问笔录三份、当事人提供的供货者营业执照、生产和销售说明及附页、生产记录、销售记录、购销售合同、收货回执单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以及货值金额、违法所得等相关事项。
6.当事人提供的产品召回通知一份、产品召回现场图片打印件三份，证明了当事人对已售出的涉案产品实施召回的相关事项。
7.对当事人下达的《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以及财务清单各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召回的涉案产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期限等相关事项。  
8.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查笔录、责令改正复查意见报告各一份，当事人整改报告一份，车间订单、型式试验检验报告、在线检验报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各两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改正以及当事人进行改正的相关事项。
9.当事人提交的《关于请求免予处罚的函》一份，证明了当事人针对其违法行为进行陈述申辩的相关事项。                                                         
2026年2月26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16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的规定。                                                                   
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当事人在2025年5月6日至8月14日期间，按照已经废止的执行标准：GB4715-2005生产、销售该款“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并已经全部售出。当事人虽对已售出的该款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进行了召回，但召回数量仅为30个，未能全部追回已售出的该款产品。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3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序号1：“裁量幅度：一般；适用条件标准：2.涉案产品已出售，未能全部追回的；裁量基准：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一点六倍以上二点四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给予当事人一般行政处罚。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84]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于2025年11月28日向本局提交了《关于请求免予处罚的函》，陈述了其一直密切关注与产品有关的法规及标准，并成为取得新国家标准：GB4715-2024产品认证证书的极少数企业之一。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当事人在清楚其生产、销售的该款“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所执行的新国家标准：GB4715-2024已于2024年4月29日发布，并于2025年5月1日执行的情况下，仍在2025年5月6日至8月14日期间，按照已经废止的国家标准：GB4715-2005生产、销售该款产品的主观故意；当事人的上述行为与其陈述的无违法违规的主观故意相矛盾。鉴于上述事实，本局对当事人申请免予处罚的陈述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对当事人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3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序号1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6]1.没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30个“JTY-GD-G3X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执行标准：GB4715-2005）；
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壹拾壹万柒仟伍佰叁拾叁元贰角（117533.2元）；
3.罚款人民币捌拾肆万元整（840000元）；
上述罚没款合计：人民币玖拾伍万柒仟伍佰叁拾叁元贰角（957533.2元）。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4月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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